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关于《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2025年10月24日在石家庄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
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时洪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托，现就《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以下简称《条例（修订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条例（修订草案）》经2025年8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条例（修订草案）》“双组长”的直接领导下，坚持立法为民的理念，会同市轨道交通办公室，根据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意见和其他各方面意见，按照严格依据上位法、避免重复、注重实际、解决问题、删繁就简的原则，对《条例（修订草案）》进行了认真修改。期间，通过召开部门座谈会、立法协商会等多种方式，认真听取市直有关部门、轨道经营企业和部分法律专家的意见；通过座谈、书面征求意见等方式征求了31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和部分市人大代表的意见，并通过市人大网站、市人大微信公众号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10月11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进行了统一审议，形成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10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进行了研究。10月17日，市委同意提请本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进行审议。现将主要修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应当进一步提升立法价值理念，使法规更加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保证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法制委员会建议，一是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增加“维护各方合法权益”表述，并将“推进轨道交通事业健康发展”修改为“促进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二是在第四条基本原则中增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表述。三是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新增第七条“鼓励和支持新技术、新能源、新装备在本市轨道交通中的推广应用，提高轨道交通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推动轨道交通绿色低碳发展，提升运营效率、服务水平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四是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二十一条具体表述为“轨道交通参建单位应当采取安全防范、降噪、减振、抑尘等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二、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条例（修订草案）》中的部分条款与相关上位法规定不一致或者存在涉嫌破坏营商环境问题，应当对此进行针对性修改。法制委员会建议，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和《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删除第十五条第一款“轨道交通设施用地由市、县级人民政府以划拨方式供应”内容。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删除第二十一条“规划为经营性用途的土地，涉及轨道交通项目安全的，可以采取招标方式出让，按照综合条件最佳者得的原则确定受让人”内容。三是依据《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四条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对第四十四条运营计划调整、第四十五条服务承诺、第四十八条投诉处理、第六十二条停运和疏散条款进行针对性修改。四是为更好优化营商环境，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四条相关内容明确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当书面征询市轨道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同时删除含有涉嫌增设行政许可的《条例（修订草案）》第三十四条。五是依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第十五条，删除第三十八条，并对第三十九条进行针对性修改。

三、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应当依法对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用地综合开发问题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法制委员会建议，将第二十条内容修改后合并到《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十七条中，进一步明确综合开发的前提条件、同步建设、开发主体、收益用途及监督等事宜。

四、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条例（修订草案）》应当避免部分条款交叉重复的问题。法制委员会建议，一是鉴于第十一条已对规划变更作出规定，删除第十四条用地控制的规定。二是鉴于《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三条已列举了影响轨道运营安全行为，删除《条例（修订草案）》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七条。

五、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条例（修订草案）》部分条款存在规定过于原则、上位法已有明确规定、属于日常管理事项且过于细化等问题，应当予以删除。法制委员会建议，删除第二十九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六条涉及档案移交、卫生制度、从业要求等条款。同时，在法律责任部分删除第七十二条。

六、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对高架线路桥下空间实行全封闭管理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要求不一致，并且在实际中不易真正落实。法制委员会建议，在《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三十一条中明确“使用高架线路桥下空间不得危害运营安全”，并对责任单位的义务作出规定。

七、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安检要求条款中有的规定无上位法依据，同时规定过于具体不利于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及时调整。法制委员会建议，删除第五十一条，并在《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第四十一条中依法依规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定。
八、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法律责任条款应当明确表述具体违法行为，便于实际执法工作和群众更好熟悉了解法规。法制委员会建议，在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五条中对具体违法行为进行明确，并对法律责任部分条款顺序和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此外，法制委员会还根据其他方面的意见，删除了个别条款，对部分条款顺序进行了调整，对文字表述进行了技术性修改。法制委员会认为，修改后的《条例（修订草案）》结构更加完整，语言表述更加规范，符合我市实际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已基本成熟，建议本次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报告，连同《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